
附件1     
关于惠阳区居住用地规划管理的若干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及《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执行措施，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并遵循依法依规、公平公正、自愿协商的原则，将落实规划要求与节约集约用地相结合，提出如下实施意见，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一、住宅容积率

（一）2018年12月1日以前已出让且已完善土地手续的居住用地，按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原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执行。

（二）2018年12月1日以前已出让但未完善土地手续需重新出具规划条件的居住用地，除以下情形外，执行住宅容积率≤3.1，多余建筑面积需转为独立占地的商业建筑面积或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为保障已出让用地原始权益不变，重新出具规划条件容积率＞3.1的；

2、控规在已出让居住用地内新增需独立占地的公共配套，如学校、区域级卫生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

3、涉及历史已批项目总体规划，分期开发后期剩余地块容积率超过3.1的；

4、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地块整合）项目。

（三）新出让居住用地执行住宅容积率≤3.1。

二、住宅建筑高度

（一）2018年12月1日以前已出让且已完善土地手续的居住用地，按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原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执行。

（二）2018年12月1日以前已出让但未完善土地手续，需重新出具规划条件的居住用地，除以下情形外其余执行住宅建筑高度≤80米：

1、原地块配建学校等教育设施或需独立占地的公共配套；

2、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地块整合）项目。
3、对于一些城市重要地段或用地面积小于1万平方米以下的居住用地，为提升环境品质等其他特定情况，应通过专家评审会论证，并报区规委会审议后的项目。

（三）新出让居住用地执行住宅建筑高度≤80米。

三、除以上两点以外的其他经济技术指标按《新居住区标准》、《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惠州市惠阳区居住区配套设施规划管理细则》标准严格执行。

四、为建设更宜居城市，鼓励部分居住用地通过调整商住比例，降低住宅人口。对于计算指标用地面积小于3000平米不宜独立开发的零散居住用地，引导转化为商业用地。
五、用地分类

（一）2020年11月17日以前已出让且已完善土地手续的用地，按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原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执行。

（二）2020年11月17日以前已出让但未完善土地手续及新挂牌出让的用地，按新《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执行。

对于历史按原《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已完成建设项目方案审批的项目，（幼儿园、独立占地的公共配套、独立占地的商业配套）在办理用地分割、分宗规划条件、不动产确权登记时，需按照新《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分类中的地类据实确定。

六、对历史已完善国土用地合同，2022年12月底未动工建设的用地按闲置土地认定，依法处置。 

七、对于本意见发布实施前已经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按照本意见进行开发建设涉及变更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相关规划条件的，应与土地使用权人进行协商，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

附件2

 起草说明

2018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施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202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对原《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进行修订，颁布《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两部国家标准的修订实施日期与历史已批用地之间的衔接问题。由于我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土地管理政策不完善，城乡规划编制滞后，土地利用规划与城乡规划未能有效衔接，造成历史已出让的建设用地存在比较零星、分散、形状不规则、边界相互交错等情形，无法单独开发建设。近年来，随着规划意识逐渐增强，我区城乡规划编制已基本法定化，但大部分未开发建设用地尤其是小面积零星、分散、形状不规则的建设用地无法按现行法定规划单独实施，致使大量存量用地闲置，使用率低,且大部分容积率都不低于3.0。有些地块在控规编制时新增教育设施配套用地等公共配套并要求配建移交政府，减少了原已出让居住用地面积，在不减少原出让居住用地原始权益计容建筑面积的前提下，剩余可利用居住用地的容积率数值发生变高。

2018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施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以下简称《新居住区标准》）。在根据《新居住区标准》相关规定核实原规划条件时，存在相关强制性规定难以完全落实的问题（如新居住区标准中规定住宅用地容积率≤3.1，而我区已出让用地的原规划条件约定的商住比一般为1:9，一些住宅用地容积率＞3.1）。因此，对未认定为闲置土地的，已出让未建设的居住用地重新核实《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的，是否按新居住区标准执行提出研究。



